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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

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对外公开挂牌转让城口县金盛裕铁合金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重庆市川渝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通过上述决议后，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在江苏省产权

交易所挂牌转让上述股权。截至挂牌交易期间届满，无符合受让条件的受让方摘牌，导致上述股权未能

实现对外转让。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由

５

位董事参与表决，实际

５

位董事参与表

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对外公开挂

牌转让重庆市川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 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 （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

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 ｍ

２

土地使用权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 挂牌价格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２

，

１００

万

元、人民币

１

，

６９４

万元，合计总价款不低于人民币

３

，

７９４

万元。

上述资产将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征集受让者，挂牌条件如下：（

１

）受让者必须同时受

让重庆市川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和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 （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 ｍ２

土地使用权及附属设施所有权。 （

２

）受让者或其主要股东须为重庆地区

注册的企业，具备较大规模钡矿（

３００

万吨）的投资经验。

上述资产若挂牌转让成功，以

２０１０

年末财务数据测算，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将实现利润约

１

，

０３５．５６

万元，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５１７．７８

万元；上述交易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的最终影响金额尚需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股权交割日和产权过户日的财务数据审计后确认。

上述对外公开挂牌转让事项详见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舜天西

投实业有限公司对外公开挂牌转让重庆市川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江

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对外公开挂牌转让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房地产权的公告》。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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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

对外公开挂牌转让重庆市川渝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西投公司”）

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重庆市川渝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

上述转让事项完成后， 舜天西投公司将实现利润约

９６０．９２

万元， 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４８０．４６

万

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１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西投公司以不低于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持

有的川渝公司

７０％

的股权；

经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川渝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５４３．６９

万元，舜天西投公司拟转让的持有川渝公司

７０％

的股权所对应的净

资产值为

３８０．５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川渝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７７．３４

万元，舜天西投公司拟转

让的持有川渝公司

７０％

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值为

２６４．１４

万元。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３－０１

号

《资产评估说明》评估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川渝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

，

８４２．０４

万元，舜天西投

公司拟转让的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

，

９８９．４３

万元。 （其中，关于川渝公司采矿权的评估引用重

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渝国能评价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６

号《资源价值评估报告书》的评估数据。）

２

、上述挂牌转让的交易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上述资产将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征集受让者，挂牌条件如下：（

１

）受让者必须同时

受让重庆市川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和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 （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 ｍ２

土地使用权及附属设施所有权。 （

２

）受让者或其主要股东须为重庆地区

注册的企业，具备较大规模钡矿（

３００

万吨）的投资经验。

４

、上述转让事项完成后，舜天西投公司将实现利润约

９６０．９２

万元，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４８０．４６

万

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川渝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城口县巴山镇任河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叶贵宏；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勘查、工程、水文及环境地质测量，地形，地籍及工程地质测量，环境地质监测，

地质技术咨询，钡矿开采（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止）及系列产品生产、销售（国内外），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以上经营范围中，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须前置审批的，须持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２

、川渝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０ ７０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

四〇二地质队

４５０ ３０

合 计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３

、舜天西投公司持有的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的账面净值

经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川渝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５４３．６９

万元，舜天西投公司拟转让的持有川渝公司

７０％

的股权所对应的净

资产值为

３８０．５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川渝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７７．３４

万元，舜天西投公司拟转

让的持有川渝公司

７０％

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值为

２６４．１４

万元。

４

、川渝公司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９

，

０５５

，

１１０．７０ １８

，

９３７

，

９６３．０９

负债总额

５

，

２８１

，

７３７．６０ ８

，

７３５

，

７７２．７７

资产净额

３

，

７７３

，

３７３．１０ １０

，

２０２

，

１９０．３２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６

，

６４３

，

６００．１４ １９

，

７１３

，

０３５．７８

净利润

－６

，

４２８

，

８１７．２２ １

，

４９４

，

２３０．８５

５

、权属状况说明

舜天西投公司持有的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不存在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６

、川渝公司拥有的采矿权情况

川渝公司目前拥有城口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体采矿权（以下简称“

２

号矿体采矿权”）和城口县巴山钡

矿

４

号矿体采矿权（以下简称“

４

号矿体采矿权”）等两个采矿权，并领取了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核发的证号

Ｃ５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３００２１３９０

《采矿许可证》和证号

Ｃ５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３００２１４３４

《采矿许可证》，

采矿权人为重庆市川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两个采矿权详细情况如下：

（

１

）城口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体采矿权

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５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３００２１３９０

；

发证机关：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毒重石；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４．００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０．０１３１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为叁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２

）城口县巴山钡矿

４

号矿体采矿权

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５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３００２１４３４

；

发证机关：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毒重石；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８．００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０．３６８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为叁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上述矿体的采矿权均已完成必要的储量评审备案工作。

２

号矿体采矿权资源价值、评估可采储量、评估服务年限估算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吨

评估基准日

保有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可

采储量

生产能力

（

万吨

／

年

）

矿山服务年限

（

年

）

评估服务年限

（

年

）

９０．４８ ７９．８５ ５３．８９ ４．０ １３．４７２３ １３

年

６

个月

４

号矿体采矿权资源价值、评估可采储量、评估服务年限估算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吨

评估基准日

保有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

可采储量

生产能力

（

万吨

／

年

）

矿山服务年限

（

年

）

评估服务年限

（

年

）

３８５．６４ ３１２．７４ １９９．３７ ８．０ ２４．９２ ２４

年

１１

个月

经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渝国能评价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６

号《资源价值评估报告书》评估

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城口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体采矿权为人民币

５６３．７９

万元，城口县巴山钡矿

４

号

矿体采矿权为人民币

１

，

３９９．７２

万元。 两钡矿采矿权资源价值合计

１

，

９６３．５１

万元人民币。

７

、采矿权的权属状况

城口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体、

４

号矿体采矿权权属不存在争议， 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

利争议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城口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体、

４

号矿体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已经到期，新证正在

办理中。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３－０１

号

《资产评估说明》评估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川渝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

，

８４２．０４

万元，舜天西投

公司拟转让的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

，

９８９．４３

万元。

其中川渝公司拥有

２

号矿体采矿权和

４

号矿体采矿权，经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渝国

能评价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６

号《资源价值评估报告书》评估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城口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

体采矿权为人民币

５６３．７９

万元，城口县巴山钡矿

４

号矿体采矿权为人民币

１３９９．７２

万元。两钡矿采矿权资

源价值合计

１

，

９６３．５１

万元人民币。

１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具体情况

（

１

）评估目的：对舜天西投公司持有的川渝公司部分股东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时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舜天西投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提供作价参考依据。

（

２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本次的评估对象为评估基准日时重庆市川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

股东权益价值。 本次的评估范围为股权涉及的重庆市川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３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４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

确定企业净资产的评估思路，通过分别求出企业各项资产的评估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负债评估值，得

出评估对象价值。 具体模型如下：股东权益价值

＝

全部资产评估值

－

全部负债评估值。

（

５

）评估结果：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川渝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

，

８４２．０４

万元，舜天西投公司拟转

让的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

，

９８９．４３

万元。

２

、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对于

２

号矿体采矿权和

４

号矿体采矿权的评估具体情况

（

１

）评估目的：为川渝公司拥有的城口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体采矿权和城口县巴山钡矿

４

号矿体采矿

权共二个采矿权提供钡矿资源价值咨询意见。

（

２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城口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体采矿权和城口县巴山钡矿

４

号矿体采矿权。城口

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体采矿权和城口县巴山钡矿

４

号矿体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划定的矿区范围及其开采深

度。

（

３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４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

５

）评估结果：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城口县巴山钡矿

２

号矿体采矿权为人民币

５６３．７９

万元，城口县

巴山钡矿

４

号矿体采矿权为人民币

１３９９．７２

万元。 两钡矿采矿权资源价值合计

１

，

９６３．５１

万元人民币。

３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账面净值为

３

，

８０５

，

８４３．２４

元，评估价值

１９

，

８９４

，

２６６．５７

元，增值额

１６

，

０８８

，

４２３．３３

元，增值率

４２２．７３％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

）

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

３

，

８０５

，

８４３．２４ １９

，

８９４

，

２６６．５７ ４２２．７３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西投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

让其持有的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

上述转让的挂牌价格系参考评估价值等而确定。 舜天西投公司转让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的挂牌交易

价格高于评估价值的原因在于川渝公司拥有的采矿权属于稀缺性资源，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资产定价情况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挂牌交易价格

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

３

，

８０５

，

８４３．２４ １９

，

８９４

，

２６６．５７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多家控股子公司存在较为复杂的股东合作关系，主要生产设备老

化，导致其采矿及其冶炼业务未能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经营成果尚不尽如人意。

公司计划对重庆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实施架构再造，旨在理顺多边的投资和合作关系，本次对外转

让公开挂牌转让事项是理顺上述多边投资关系的首个环节， 为后续各项资源整合工作的开展奠定基

础。

本次交易对外转让一家矿业公司的控股权，将实现一定额度的现金流；并计划通过收购舜天西投

公司少数股东的股权，实现对舜天西投公司全资控股，后续将进一步加大对下属矿业公司实施技术改

造和升级、扩大产能，提高盈利水平，增强竞争力。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西投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事项完成后，舜天西投公司将不

再持有川渝公司股权，川渝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内。

本公司不存在为川渝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川渝公司理财的情况。

川渝公司欠舜天西投公司的

３２６．５

万元， 应在川渝公司股权被摘牌后、 办理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

前，支付给西投公司；故本次转让完成后，亦不存在川渝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西投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川渝公司

７０％

的股权的账面投资成本及交易价格

分别为

１

，

１３９．０８

万元、

２

，

１００

万元， 交易价格高于账面投资成本的部分

９６０．９２

万元确认为舜天西投公司

的投资收益；

上述资产若挂牌转让成功，以

２０１０

年末财务数据测算，舜天西投公司将确认投资收益约

９６０．９２

万

元，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４８０．４６

万元；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的最终影响金额尚需江苏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股权交割日的财务数据审计后确认。

六、专项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针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西投公司此次拟定公开挂牌转让川渝公司

７０％

股权的事项出具了“（

２０１１

）苏同律证字（

０３０

）号”《法律意见书》，认为：

“（一）舜天西投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根据《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导致其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股权转让的主体资格。

（二）川渝矿业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舜天西投所持川渝矿业的股权真实、合法并可

以依法进行转让。

（三）川渝矿业合法拥有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不存在权利限制或权利争议之情形；舜天西投

合法拥有川渝矿业

７０％

的股权，从而对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拥有相应的合法权益；舜天西投作为

贵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贵公司有权决定其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四）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权益的转让不属于需要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事项，故本

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权益的转让不用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的评估机构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已取得了《矿业权

评估资格证书》，具有对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进行评估的资格，且其就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出

具的评估报告书尚在有效期内。

（六）本次股权转让尚需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关转让程序，通过公

开交易方式进行。 ”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３－０１

号《资产评估说明》（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３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

４

、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渝国能评价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６

号《资源价值评估报告

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５

、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

６

、 重 庆 市 国 土 资 源 和 房 屋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证 号

Ｃ５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３００２１３９０

、

Ｃ５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３００２１４３４

《采矿许可证》；

７

、《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

８

、“（

２０１１

）苏同律证字（

０３０

）号”《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

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对外公开挂牌转让

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房地产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舜天西投公

司”） 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６９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享有的重庆市江北区未来

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ｍ２

土地使用权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

施所有权。

上述转让事项完成后，舜天西投公司将实现利润约

７４．６４

万元，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３７．３２

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１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西投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６９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

让其享有的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ｍ２

土地使用

权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所有权。

上述房地产权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的账面原值为

１

，

７４３．５９

万元，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累计已计提折旧

１００．０７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１

，

６４３．５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已计提折旧

１２４．２３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１

，

６１９．３６

万元。

上述房产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３－０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该房地产权

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的评估值为

１

，

６４９．０９

万元，其中房地产权评估价值为

１

，

５６３．０４

万元，办公

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评估价值为

８６．０５

万元。

２

、上述挂牌转让的交易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上述资产将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征集受让者，挂牌条件如下：（

１

）受让者必须同时

受让重庆市川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和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 （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ｍ２

土地使用权及附属设施所有权。（

２

）受让者或其主要股东须为重庆地区注

册的企业，具备较大规模钡矿（

３００

万吨）的投资经验。

４

、上述转让事项完成后，舜天西投公司将实现利润约

７４．６４

万元，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３７．３２

万

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ｍ２

土地使用权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所有权。

２

、权属状况说明

舜天西投公司对此次挂牌转让的资产拥有清晰完整的权属， 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

（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ｍ２

土地使用权经由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１０３

房地

证（

２００７

）字第

２３０４６

号”《房地产权证》登记确认；该房产附属设施主要包括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空调及

新风系统和弱电工程等四项附属设施。

舜天西投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签订

ＣＱ０５

（高抵）

２００９００１１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将上述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房地产抵押给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为其自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

ＣＱ０５

（融资）

２００９００１１

号《最

高额融资合同》 提供抵押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舜天西投公司已经偿还完毕

ＣＱ０５

（融资）

２００９００１１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所有银行负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房地产抵押解除手续尚在办理

过程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上述尚未办理完毕的抵押解除手续外，上述拟定转让的资产不存在其他

抵押、质押及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３

、舜天西投公司此次挂牌转让的资产于

２００７

年购置，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进行相关设施配置、布置和精

装修后投入使用，至今一直由舜天西投公司自用，是该公司的主要办公场所；该资产目前能继续正常使

用，具备正常使用所必需的各类批准文件。

４

、 上述挂牌转让的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 （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ｍ２

土地使用权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所有权账面原值为

１

，

７４３．５９

万元，经江苏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累计已计提折旧

１００．０８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１

，

６４３．５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已计提折旧

１２４．２３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１

，

６１９．３６

万元。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ｍ２

土地使用权及办

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所有权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

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３－０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该房产及办公设备、空

调等附属设施的评估值为

１

，

６４９．０９

万元，其中房地产权评估价值为

１

，

５６３．０４

万元，办公设备、空调等附

属设施评估价值为

８６．０５

万元，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１

、评估目的：对舜天西投公司所拥有的重庆未来国际大厦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

平方米房屋

及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空调及新风系统和弱电工程等四项附属设施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时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舜天西投公司拟进行的资产重组提供作价参考依据。

２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所拥有的重庆未来国际大厦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

平方米房屋及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空调及新风系统和弱电工程等四项附属设施，经审定

后的账面原值为

１７

，

４３５

，

８７３．１４

元，净值为

１６

，

４３５

，

１４１．２１

元。

３

、价值类型：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类型。

４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５

、评估方法：对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时的重庆未来国际大厦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

平方米房屋采用了收益法评估，对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空调及新风系统和弱电工程等四

项附属设施采用了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６

、 评估结果： 舜天西投公司挂牌转让的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 （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ｍ

２

土地使用权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所有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账

面净值为

１６

，

４３５

，

１４１．２１

元，评估价值

１６

，

４９０

，

９００．００

元，增值额

５５

，

７５８．７９

元，增值率

０．３４％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房屋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

第

４０

层房地产权及附属设施

１６

，

４３５

，

１４１．２１ １６

，

４９０

，

９００．００ ０．３４％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西投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６９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

让其享有的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

１

，

１８０．８１ｍ２

房产所有权、

７５．５ｍ２

土地使用

权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所有权。

上述转让的挂牌价格系参考评估价值等而确定。

资产定价情况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挂牌交易价格

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房地产权

１６

，

４３５

，

１４１．２１ １６

，

４９０

，

９００．００ １６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五、本次资产转让的其他安排

公司此次转让相关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房地产权及办公设备、空调等

附属设施所有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多家控股子公司存在较为复杂的股东合作关系，主要生产设备老

化，导致其采矿及其冶炼业务未能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经营成果尚不尽如人意。

公司计划对重庆西投实业有限公司实施架构再造，旨在理顺多边的投资和合作关系，本次对外转

让公开挂牌转让事项是理顺上述多边投资关系的首个环节， 为后续各项资源整合工作的开展奠定基

础。

本次交易对外转让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名义层

３５

层）房地产权及一家矿业公司的控股权，将实现

一定额度的现金流；并计划通过收购舜天西投公司少数股东的股权，实现对舜天西投公司全资控股，后

续将进一步加大对下属矿业公司实施技术改造和升级、扩大产能，提高盈利水平，增强竞争力。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西投公司转让其享有的重庆市江北区未来国际大厦第

４０

层 （名义层

３５

层）房

地产权及办公设备、空调等附属设施所有权的账面投资成本及交易价格分别为

１

，

６１９．３６

万元、

１

，

６９４．００

万元，交易价格高于账面投资成本的部分

７４．６４

万元确认为舜天西投公司的投资收益；

上述资产若挂牌转让成功， 以

２０１０

年末财务数据测算， 舜天西投公司将确认投资收益约

７４．６４

万

元，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３７．３２

万元；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的最终影响金额尚需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对产权过户日的财务数据审计后确认。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３－０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３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①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②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五路南玻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南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９２

人，代表

股份

５９６

，

３０６

，

７３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８．７２％

。 其中，

Ａ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２５７

人，

代表股份

５７２

，

０９３

，

０１５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４３．５５％

；

Ｂ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３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４

，

２１３

，

７１７

股，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３．１８％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０

人， 代表股份

２２７

，

３２９

，

４６８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０．９５％

。 其中，

Ａ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６

，

６７３

，

５１３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１５．７３％

；

Ｂ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３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０

，

６５５

，

９５５

股，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２．７１％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２５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８

，

９７７

，

２６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１７．７７％

。 其中，

Ａ

股股东共

２４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５

，

４１９

，

５０２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的

２７．８２％

；

Ｂ

股股东共

５

人， 代表股份

３

，

５５７

，

７６２

股， 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０．４７％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㈠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０

，

０３４

，

０２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８．９５％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９２４

，

４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０％

；

Ｂ

股

１９

，

１０９

，

５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７８．９２％

。

反对的股数

９３

，

４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２％

。 其中

Ａ

股

９３

，

４３９

股，占

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２％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６

，

１７９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４％

。其中

Ａ

股

１

，

０７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９％

；

Ｂ

股

５

，

１０４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２１．０８％

。

㈡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１１１

，

３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０％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８０９

，

４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８％

；

Ｂ

股

２１

，

３０１

，

９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９７％

。

反对的股数

２９８

，

６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其中

Ａ

股

２９８

，

６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８９６

，

７２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５％

。 其中

Ａ

股

９８４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

；

Ｂ

股

２

，

９１１

，

７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０３％

。

㈢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各项表决结

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的种类：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１５５

，

３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０％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９９４

，

１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Ｂ

股

２１

，

１６１

，

２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３９％

。

反对的股数

２４８

，

９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其中

Ａ

股

２４８

，

９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９０２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５％

。 其中

Ａ

股

８４９

，

９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

Ｂ

股

３

，

０５２

，

４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６１％

。

２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１５９

，

３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０％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９９８

，

１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Ｂ

股

２１

，

１６１

，

２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３９％

。

反对的股数

２７２

，

０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其中

Ａ

股

２７２

，

０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８７５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５％

。 其中

Ａ

股

８２２

，

８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４％

；

Ｂ

股

３

，

０５２

，

４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６１％

。

３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２１９

，

６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１％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９９２

，

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Ｂ

股

２１

，

２２６

，

７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６６％

。

反对的股数

２５１

，

３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其中

Ａ

股

２５１

，

３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８３５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４％

。 其中

Ａ

股

８４８

，

７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

Ｂ

股

２

，

９８６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３４％

。

４

、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１５３

，

４７９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０％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９９２

，

２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Ｂ

股

２１

，

１６１

，

２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３９％

。

反对的股数

２８０

，

０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其中

Ａ

股

２８０

，

０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８７３

，

２１２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５％

。 其中

Ａ

股

８２０

，

７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４％

；

Ｂ

股

３

，

０５２

，

４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６１％

。

５

、审议通过了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２２０

，

８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１％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９９４

，

１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Ｂ

股

２１

，

２２６

，

７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６６％

。

反对的股数

２５９

，

３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其中

Ａ

股

２５９

，

３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８２６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４％

。 其中

Ａ

股

８３９

，

５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

Ｂ

股

２

，

９８６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３４％

。

６

、审议通过了锁定期及上市地点：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２１９

，

４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１％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９９２

，

７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Ｂ

股

２１

，

２２６

，

７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６６％

。

反对的股数

２５５

，

７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其中

Ａ

股

２５５

，

７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８３１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４％

。 其中

Ａ

股

８４４

，

５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

Ｂ

股

２

，

９８６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３４％

。

７

、审议通过了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１５３

，

９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０％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９９２

，

７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Ｂ

股

２１

，

１６１

，

２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３９％

。

反对的股数

２５０

，

３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其中

Ａ

股

２５０

，

３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９０２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５％

。 其中

Ａ

股

８４９

，

９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

Ｂ

股

３

，

０５２

，

４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６１％

。

８

、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２２７

，

９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２％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１

，

００１

，

２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Ｂ

股

２１

，

２２６

，

７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６６％

。

反对的股数

２４９

，

８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其中

Ａ

股

２４９

，

８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８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４％

。 其中

Ａ

股

８４１

，

９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

Ｂ

股

２

，

９８６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３４％

。

９

、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同意的股数

５９２

，

１７４

，

９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１％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１

，

０１３

，

７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Ｂ

股

２１

，

１６１

，

２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８７．３９％

。

反对的股数

２７１

，

０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其中

Ａ

股

２７１

，

０４１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Ｂ

股

０

股。

弃权的股数

３

，

８６０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５％

。 其中

Ａ

股

８０８

，

２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４％

；

Ｂ

股

３

，

０５２

，

４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１２．６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需

要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㈣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５８９

，

１７２

，

１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８．８０％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７５０

，

４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７％

；

Ｂ

股

１８

，

４２１

，

６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０８％

。

反对的股数

１２０

，

２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２％

。 其中

Ａ

股

１００

，

２３９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２％

；

Ｂ

股

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

。

弃权的股数

７

，

０１４

，

３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１８％

。其中

Ａ

股

１

，

２４２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２％

；

Ｂ

股

５

，

７７２

，

０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２３．８４％

。

㈤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

宜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５８９

，

８２９

，

０４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８．９１％

。 其中

Ａ

股

５７１

，

３０８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

；

Ｂ

股

１８

，

５２０

，

１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４９％

。

反对的股数

３１４

，

２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其中

Ａ

股

２９４

，

２３９

股，

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Ｂ

股

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

。

弃权的股数

６

，

１６３

，

４５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３％

。 其中

Ａ

股

４８９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９％

；

Ｂ

股

５

，

６７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２３．４３％

。

第㈢、㈣、㈤项议案，同意股数均超过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

以上第㈠—㈤项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

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徐三桥律师、孔雨泉律师、殷长龙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

及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９０／９００９５２

股票简称：锦州港

／

锦港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共审议

３

项提案，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８

：

３０

时。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五楼多功能厅。

３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甄理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９２０

，

３３９

，

４８７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５８．９３％

。 其中：流通股

Ａ

股股东、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９１０

，

２１０

，

１４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８．２８％

；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０

，

１２９

，

３４７

股，

占总股本的

０．６５％

。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现场会议。

三、本次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以下议案内容，详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会议以记名投票逐项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焦迎光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９２０

，

２６７

，

６８７

股，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９％

， 其中：

Ａ

股

９１０

，

２１０

，

１４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８．９０％

，

Ｂ

股

１０

，

０５７

，

５４７

股，占到会有

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７１

，

８００

股，其中：

Ｂ

股

７１

，

８００

股，占到会有

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苏春华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９２０

，

２６７

，

６８７

股，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９％

， 其中：

Ａ

股

９１０

，

２１０

，

１４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８．９０％

，

Ｂ

股

１０

，

０５７

，

５４７

股，占到会有

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７１

，

８００

股，其中：

Ｂ

股

７１

，

８００

股，占到会有

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三）审议通过《关于将锦州港第二港池

２０６

通用散杂泊位工程预计结余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９２０

，

３３９

，

４８７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其中：

Ａ

股

９１０

，

２１０

，

１４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８．９０％

，

Ｂ

股

１０

，

１２９

，

３４７

股，占到会有表决

权股数的

１．１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律师出席、 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由董事签署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３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２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

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汽车合计

３４２６３ ３１４２０ ８１３７７ ６７８９７ １９．８５ ３５１２７ ３４１２３ ８１４８２ ６９２１０ １７．７３

轻型车

２３１２２ ２３５９７ ５３９５３ ４９４２０ ９．１７ ２２６０４ ２５６８１ ５２３４４ ４８５０４ ７．９２

ＳＵＶ、ＭＰＶ

及

皮卡

１１１４１ ７８２３ ２７４２４ １８４７７ ４８．４２ １２５２３ ８４４２ ２９１３８ ２０７０６ ４０．７２

发动机合计

２４５０１ ２１８１４ ７３３４８ ５６２０７ ３０．５０ ２３９００ ２１８１９ ７０４０７ ５６８９４ ２３．７５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由于笔误，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权绍宁先生的姓名误写成了“权邵宁”，特此更正，公告中其它内

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８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信息披露后复牌。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０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

ＺＴＥ

（

Ｕ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英国中兴”）收到位于英国伦敦的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诉状。

根据该诉状

Ｔｅｌｅｆｏｎａｋｔｉｅｂｏｌａｇｅｔ ＬＭ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

ｐｕｂｌ

）（以下简称“爱立信”）起诉英国中兴

数款手机产品侵犯其技术专利，要求英国中兴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但爱立信并未在诉

状中提出具体求偿金额（以下简称“本诉讼”）。

根据境外相关报道，爱立信还将在意大利和德国对本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于本

公告日期，本公司未收到意大利和德国有关本公司专利侵权诉讼的正式材料。

目前，本公司已聘请律师并积极应诉，维护公司相关权益。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

计的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 本集团在英国营业收入占集团整体营业收入比例非

常小，本诉讼不会对本集团当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公司将会根据本诉讼的实质性进展及时发布后续公告，于本公告日期，公司无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